附件4
考核流程
一、机构完善信息。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考核机构及时完善本机构信息，其中，医疗卫生机构还需重点完善本机构科室信息及正确填写医疗机构等级等。
二、确定考核医师名单。各医疗卫生机构登录“定考系统”，按照考核对象，确定本机构应参加考核的医师名单，并通知医师。
三、医师报名。医师可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定考系统”进行确认报名，填报完善个人信息，进行工作业绩、职业道德自评，并根据规定选择考核程序，完成后提交信息等待审核。
四、机构审核。医疗卫生机构对医师提交的相关信息（个人信息、自评及考核程序）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提交考核机构复核，复核通过后医师即可进行在线学习和业务水平测评。
五、医师在线学习。需参加业务水平测评的医师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定考系统”进行免费在线学习和模拟考试。
六、业务水平测评及成绩认定
1.审核通过后的一般程序医师在规定时间登录“定考系统”完成业务水平测评。
2.各州市定考办在测评期间完成线上监考、成绩认定。
七、查看考核结果
[bookmark: _GoBack]医师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定考系统”，点击“考核结果”，可查看自己本周期的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医师具有《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直接认定本周期考核不合格。
